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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3 年文峰区 2023 年小学招生政策解读

1.2023 年文峰区招收小学一年级新生年龄有什么要求？

一年级新生入学年龄为 6 周岁，即 2017 年 8 月 31 日前出生

（含 8 月 31 日）。

2.2023 年文峰区小学招生时间怎么安排？

文峰区 2023 年小学招生分三个时间，

（1）民办小学报名时间：2023 年 8 月 3 日

（2）公办小学报名时间：2023年8月10日--8月11日

（3）务工随迁子女报名时间：2023 年 8 月 16 日

3.学区内适龄儿童报名需要提供哪些材料？

①户口簿（红色预警学校户口迁入时间应在 2023 年 4 月 15

日前），学生与父母户口不在一个户口簿上登记的，还应提供出

生证明或其它能够证明监护关系的材料；

②学区内自有房产证明（不动产权证书或房屋所有权证，并

提供购房发票或契税票），无以上证明的，提供已备案的《商品

房预（销）售合同》、购房发票和契税票）。

4.务工随迁子女入学报名登记需提供哪些材料？

①适龄儿童及其父母的原籍户口簿、身份证；

②现居住地文峰（高新）区公安部门出具的居住证；

③父母一方在文峰（高新）区劳动保障部门办理的劳动用工

备案手续或文峰（高新）区市场监督管理部门颁发的营业执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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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市政府关于（安政〔2015〕22 号）、（安政〔2016〕12

号）买房上学政策如何落实？

依据安政〔2015〕22 号文件精神，在 2015 年 8 月 29 日－

12 月 31 日期间，非安阳市城市户籍人口在文峰（高新）区城区

购买新建商品房（别墅除外），且已获得 2 万元财政补贴，其子

女需接受义务教育者，家长持子女户籍证明或能证明与购房者直

系关系的有效证件、房屋证明（不动产权证书或房屋所有权证，

并提供购房发票）或备案的《商品房预（销）售合同》和契税证

明、财政补贴证明，于 8 月 10 日至 8 月 11 日到房屋所属学区的

学校报名，与辖区户籍适龄儿童入学享受同等待遇。

依据安政〔2016〕12 号文件精神，凡在 2016 年 3 月 25 日

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期间在文峰（高新）区市区购买新建商品

房（别墅除外），已获得 1 万元购房补贴，且已取得居住证的农

民，其子女需进城接受义务教育者，家长持子女户籍证明或能证

明与购房者直系关系的有效证件、房屋证明或备案的《商品房预

（销）售合同》和契税证明、财政补贴证明、居住证，于 8 月

10 日至 8 月 11 日到房屋所属学区的学校登记。若该校学区内学

生和符合安政〔2015〕22 号文件要求的购房者子女报满，家长

直接到居住证所属学校报名。

6.2023 年民办学校招生有什么要求？

全面落实“公民同招”政策。坚持民办义务教育学校招生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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入审批地统一管理，招生对象为符合文峰城区小学入学条件的适

龄儿童，对报名人数超过招生计划的民办学校，实行电脑随机录

取。

7.2023 年我区对红色预警学校有什么要求？

2023 年我区对招生压力较大、学位不足的（银鹭小学、建

安小学、紫薇小学、实验小学东校区、商颂小学、银杏南校、甲

骨文小学、银杏小学）等 8 所学校进行红色预警提示。高新区商

颂小学因周边新增小区入住率上升，学区内学生剧增，2023 年

秋季起只招收房产和户籍完全符合政策的适龄儿童，不再招收务

工随迁子女和空挂户学生入学。辖区内办理居住证或户籍房产手

续不全的家长可持相关手续到周边招收务工随迁子女的小学报

名登记。

红色预警学校辖区内适龄儿童户籍迁入时间应在 2023 年 4

月 15 日前。红色预警学校继续实行“六年一学位”招生政策，

即在满足学区内房产、户籍要求的基础上，六年内一套房产原则

上只能有一个子女在学区内小学就读（符合国家生育政策的二孩

及双、多胞胎除外）。户籍迁入时间在 2023 年 4 月 15 日之后和

不符合“六年一学位”条件的适龄儿童按照相对就近原则分流到

其它有空余学位的公办学校。

红色预警学校可采取预约办理、网上办理等多种方式组织学

生家长提前报名，努力让信息多跑路、让家长少跑路，避免出现

让家长长时间排队的现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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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2023 年文峰区怎样均衡优质教育资源？

为切实均衡我区优质教育资源，2023 年建安小学学区内适

龄儿童可以选择到三官庙小学就读。银鹭小学不再招收商务区小

学学区内适龄儿童，商务区小学（位于明福街与朝霞路交叉口南

50 米路东）今年开始招生，由东南营小学代为管理。

9.2023 年我区将采取哪些措施，确保招生工作公开、公平、

公正？

全面落实阳光招生。各学校要充分使用好河南省义务教育招

生服务平台，开展学生信息采集和招生计划、招生范围、录取信

息发布等工作，全面实行阳光招生、规范招生行为。各学校于规

定时间在学区内张贴招生简章（内容包括报名时间、条件、学区

范围、咨询电话等），并报区教育局备案。同时要采用多种方式

宣传政策，要安排熟悉招生政策的人员负责招生咨询，为家长了

解招生政策提供更多方便。录取的新生要随机分班、张榜公示。

不得开设所谓快慢班、重点班、实验班。小学一年级要严格按课

程标准执行零起点教学，要设置过渡性活动课程，注重做好幼小

衔接，切实做好小学入学后的过渡和适应教育。

10. 招生咨询电话：0372-5117285

招生监督电话：0372-5915511


